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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訂立土地收儲補償協議

本公告乃由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
出。

緒言

本公司附屬子公司光華製藥位於廣州市白雲區沙太北路355號地塊及固定資產被納入《白雲同和片區
土地儲備實施方案》擬收儲土地範圍。於2025年11月27日，光華製藥與同和街道辦事處訂立土地收儲
補償協議。根據該協議，本次地塊收儲補償金額為人民幣375,244,134元，地塊達到「淨地」標準等條
件，可獲得交地獎勵約人民幣73,323,768元，上述補償及交地獎勵合計約人民幣448,567,902元。

土地收儲補償協議

土地收儲補償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訂約方： 1. 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政府同和街道辦事處（甲方）

2. 廣州白雲山光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收儲補償款金額： 人民幣375,244,1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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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地獎勵： 達到「淨地」標準交地的，給予乙方交地獎勵人民幣73,323,768元，並
在支付最後一期補償款時一併支付。

收儲土地面積及位置： 根據乙方提供的房地產權屬證明的記載，乙方交由甲方收儲的該協
議項下土地位於廣州市白雲區沙太北路355號，面積為29,429.56平方
米，其中已納入省「三舊」改造地塊數據庫部分的面積為26,992平方
米，未納入省「三舊」改造地塊數據庫部分的面積為2,437.56平方米，
最終收儲面積以雙方實際確認為準。

收儲補償款的支付： 甲方在乙方完成該協議項下的土地、建（構）築物、附著物的權屬註銷
登記後，按人民幣80,000,000元給予乙方第一期補償款；甲方在乙方
按該協議約定向甲方交付土地並簽訂《土地移交確認書》後，按人民
幣80,000,000元給予乙方第二期補償款；甲方在該協議項下土地完成
出讓或供地後，向乙方支付剩餘補償款。

土地移交： 乙方應在該協議生效之日起730日內按照該協議約定的土地移交條件
向甲方移交該協議項下土地並簽訂《土地移交確認書》。

違約責任： 甲方未按該協議約定履行付款申請義務的，應按該協議向乙方支付
違約金。乙方違反該協議的，應按該協議向甲方支付違約金，並承
擔繼續履行的責任。如乙方拒不履行的，甲方有權向相關的行政主
管部門申請公告註銷或對權屬文件進行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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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未按該協議約定的期限向甲方移交土地的，應按該協議向甲方
支付違約金。甲方係代表出讓人向受讓人交付土地，如乙方遲延交
地造成出讓人無法向受讓人按時交地並承擔相應違約責任的，甲方
有權向乙方追償，乙方應當賠償出讓人所有的損失。

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交易標的概況

交易標的： 廣州市白雲區沙太北路355號地塊及固定資產

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本次交易標的為光華製藥位於廣州市白雲區沙太北路355號地塊及
固定資產，土地面積29,429.56平方米，其上建築物包括辦公樓、車
間、倉庫等，證載建築面積合計10,530.35平方米。

交易價格： 補償款：人民幣375,244,134元
獎勵金：人民幣73,323,768元

帳面值： 截至2 0 2 5年8月8日，交易標的的帳面值為人民幣5 , 3 6 3 , 8 7 1 . 5 2

元，其中土地使用權為人民幣849,750.42元，固定資產為人民幣
4,514,121.10元。

交易價格與帳面值相比的溢價
情況：

交易價格與帳面值相比溢價人民幣443,204,030.48元。

交易標的的權屬情況： 本次交易標的產權權屬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質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轉讓的法定情形。上述土地不涉及訴訟、仲裁事項或查封、凍結
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礙權屬轉移的其他情況。

相關資產的運營情況： 本次交易標的於2002年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權期限50年，目前已計提的折舊、攤銷23年，土地用途為廠房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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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標的主要財務信息

標的資產最近一年又一期財務報表的賬面價值情況如下：

項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帳面原值 27,921,571.85 28,268,733.75

已計提的折舊、攤銷 22,599,839.17 22,929,492.30

減值準備 15,873.84 15,873.84

帳面淨值 5,305,858.84 5,323,367.61

交易標的評估、定價情況

定價情況及依據

本次交易的定價方法和結果： (1) 納入省「三舊」改造地塊數據庫部分且在證載範圍內的26,992平方
米面積可享受「一口價」補償標準，即國有土地上蓋舊廠房交由政
府收回的，按同地段毛容積率2.5商業用途市場評估地價的50%

計算補償款。

以2025年8月8日為評估基準日，依據廣東南粵房地產土地資產評
估與規劃測繪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價報告，「三舊」部分的總地
價為人民幣718,796,960元；按照廣東國眾聯行資產評估土地房
地產估價規劃諮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價報告，「三舊」部分的
總地價為人民幣747,678,400元。以前述兩份評估報告中標的資
產的地價估值平均值人民幣733,237,680元為參考，最終按地價
估值平均值50%計算補償款，金額約為人民幣366,618,8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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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約2,437.56平方米證載面積未納入省「三舊」改造地塊數據庫部
分，以2025年8月8日為評估基準日，依據廣東南粵房地產土地資
產評估與規劃測繪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產估價報告，對土地運用
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和收益法、對建構築物及其它附著物運用成
本法進行評估補償，非「三舊」部分評估價值是人民幣8,625,294

元。以該房地產估價報告中標的資產的評估值為參考，最終以確
定非「三舊」部分的補償金約為人民幣8,625,294元。

標的資產的具體評估、定價情況

標的資產名稱： 廣州市白雲區沙太北路355號地塊及固定資產

定價方法： 以評估估價結果為依據定價

交易價格： 補償款人民幣375,244,134元、獎勵金人民幣73,323,768元

評估基準日： 2025年8月8日

採用評估結果： 剩餘法、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收益法、成本法

最終評估結論： 評估價值人民幣448,567,902元；
評估╱估值增值率8,262.76%

評估機構名稱： 廣東國眾聯行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規劃諮詢有限公司、廣東南
粵房地產土地資產評估與規劃測繪有限公司。

定價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價格依據估價結果，經雙方協商確定，均有公允性，未損
害本公司及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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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土地收儲補償協議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土地收儲有利於盤活本公司現有資產，符合本公司的長遠發展目標，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全體
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情形。本公司及光華製藥將根據實
際收儲情況按照《企業會計準則》及土地收儲有關政策的規定，對上述土地補償款進行相應的會計處
理，本次收儲損益及影響金額以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確認後的結果為準。

訂約方的一般資料

同和街道辦事處

同和街道辦事處為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政府派出機構，是受廣州市人民政府土地儲備機構委託處理該
協議收儲補償事宜的單位。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同和街道辦事處為中
國政府機關，同和街道辦事處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本公司

本公司主要從事：(1)中西成藥、化學原料藥、天然藥物、生物醫藥、化學原料藥中間體的研發、製
造與銷售；(2)西藥、中藥和醫療器械的批發、零售和進出口業務；(3)大健康產品的研發、生產與銷
售；及(4)醫療服務、健康管理、養生養老等健康產業投資等。

光華製藥

光華製藥是一家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光華製藥為本公司附屬子公司。光華製
藥主要從事化學藥品原料藥製造；化學藥品製劑製造；中成藥生產；獸用藥品製造；保健食品製
造；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僅限分支機搆經營）。

上市規則的含義

由於有關本次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比率（依據上市規則的定義）低於5%，該本次交易將獲豁免遵守
上市規則第14章所規定的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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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H股及A股分別於聯交所主板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光華製藥」 指 廣州白雲山光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附屬子公司

「土地收儲補償協議」、
「該協議」

指 光華製藥於2025年11月27日與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政府同和街道辦
事處簽訂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收儲補償協議》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同和街道辦事處」 指 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政府同和街道辦事處

「本次交易」 指 根據土地收儲補償協議，同和街道辦事處收儲光華製藥位於廣州市
白雲區沙太北路355號地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25年11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小軍先生、陳傑輝先生、程寧女士、程洪進先生、
唐和平先生與黎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亞進先生、黃民先生、黃龍德先生與孫寶清女士。


